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招生 

放棄錄取資格切結書 
准 考 

證 號 
 姓  名  

國民身分證

統 一 編 號  電話  

本人自願放棄錄取貴校             研究所         組

之錄取資格，絕無異議，特此聲明。 

此致 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

考  生 

簽  章 
 日 期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  日 

 

錄取系所蓋章： 

 
 

第一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存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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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： 
一、報到前，若選擇他校就讀者，請填妥本放棄錄取資格切結書，於 113 年 04 月 12 日前，

附回郵信封以限時掛號郵寄至（106344）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一號「國立臺北科
技大學教務處綜合企劃組」收。亦可自行或委託他人於星期一至星期五 09:00 至 17:00 至
本校行政大樓二樓教務處繳交，星期六、日及國定假日不收件。 

二、報到後，若因他校備取遞補錄取放棄本校錄取資格者，亦請寄回本放棄錄取資格切結書。 
三、本校將切結書第一聯、第二聯蓋章後，第一聯留本校存查，第二聯以考生所附之回郵信

封寄回考生存查。 

 

第二聯 考生存查 

 


